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万邦德制药集团有限

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

准通知书》，公司自主研发的WP107口服溶液用于治疗“重症肌无力”的临床试验申请获得批

准。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物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WP107口服溶液

受理号：CXHL2500409
适应症：重症肌无力

申请事项：临床试验申请

申请人：万邦德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同意本品开展“用于重症肌无力的治疗”适应症的临床试验。

二、药物的其他情况

此次收到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旨在评估WP107口服溶液在全身型重症肌

无力受试者中的药代动力学和安全性的随机、双盲、单次给药、安慰剂平行对照的临床研究。

此外，公司于2023年12月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授予的石杉碱甲治疗重

症肌无力的孤儿药认定，于2025年1月WP107口服溶液用于治疗“全身型重症肌无力”获得

美国FDA新药临床试验许可。

三、风险提示

本次药物临床试验获得批准，进一步加快公司在研产品的进度，短期内对公司经营业绩

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和要求继续开展临床试验。

药品研发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等特点，临床试验进度及结果、未来产品市场竞争

形势均存在不确定性，会受到不可预测因素的影响。公司将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并严格

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防范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8日

证券代码：002082 证券简称：万邦德 公告编号：2025-040

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药品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1月6日、2025年1月22日召开

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和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

请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

会”）申请注册并在中国境内发行本金总额不超过40亿元人民币（含40亿元）的中期票据。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相关

公告。

近日，公司收到交易商协会出具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5〕MTN610号），交

易商协会决定接受公司中期票据注册，并就有关事项明确如下：

一、公司中期票据注册金额为40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由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

二、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中期票据，接受注册后如需备案发行，应事前先向交

易商协会备案。公司应按照有权机构决议及相关管理要求，进行发行管理。发行完成后，应

通过交易商协会认可的途径披露发行结果。

公司将按照《接受注册通知书》及有关法律法规等要求，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在注册有

效期内择机发行，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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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期票据注册申请获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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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7月7日（星期一）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7月7日

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时间为2025年7月7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象山西周镇华翔山庄
3、会议召集：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周晓峰先生。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11人，代表股份424,136,8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2.116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6人，代表股份 373,854,6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937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05 人，代表股份 50,282,23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784％。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07人，代表股份50,438,83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6.197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2人，代表股份 156,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2％。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05人，代表股份 50,282,23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78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00《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2,154,3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26％；反对1,95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98％；弃权 32,5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456,3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695％；反对

1,95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661％；弃权32,521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5％。

2.00《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1,741,8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53％；反对2,236,79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74％；弃权158,2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043,8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2516％；反对

2,236,7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347％；弃权 158,221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37％。

2.02 发行方式和时间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1,742,2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54％；反对2,117,79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93％；弃权276,8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044,2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2524％；反对

2,117,7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987％；弃权 276,821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88％。

2.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1,862,5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638％；反对2,237,49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75％；弃权 36,8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164,5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909％；反对

2,237,4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361％；弃权36,821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30％。

2.04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1,862,0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637％；反对2,237,79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76％；弃权 37,0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164,0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900％；反对

2,237,7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366％；弃权37,021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34％。

2.05 发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1,863,4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640％；反对2,239,49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80％；弃权 33,9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165,4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927％；反对

2,239,4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400％；弃权33,921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3％。

2.06 限售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1,864,0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641％；反对2,238,89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79％；弃权 33,9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166,0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939％；反对

2,238,8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388％；弃权33,921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3％。

2.07 募集资金总额及用途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1,778,2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39％；反对2,114,49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85％；弃权244,12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90,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080,2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3238％；反对

2,114,4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922％；弃权 244,122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0,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40％。

2.08 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1,898,8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23％；反对2,117,89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93％；弃权120,12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200,8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5629％；反对

2,117,8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989％；弃权 120,122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82％。

2.09 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1,867,1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649％；反对2,114,09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84％；弃权155,6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169,1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5001％；反对

2,114,0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914％；弃权 155,621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85％。

2.10 本次决议的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1,863,5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640％；反对2,116,79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91％；弃权156,5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165,5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929％；反对

2,116,7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968％；弃权 156,521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03％。

3.00《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1,865,4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645％；反对2,237,49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75％；弃权 33,9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167,4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967％；反对

2,237,4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361％；弃权33,921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3％。

4.00《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1,862,7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638％；反对2,240,19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82％；弃权 33,9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164,7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913％；反对

2,240,1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414％；弃权33,921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3％。

5.00《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1,862,3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637％；反对2,237,89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76％；弃权 36,6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164,3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905％；反对

2,237,8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368％；弃权36,621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26％。

6.00《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3,461,4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08％；反对 638,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06％；弃权 36,6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9,763,4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609％；反对

63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65％；弃权 36,621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26％。

7.00《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

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1,853,6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617％；反对2,237,19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75％；弃权 46,0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155,6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733％；反对

2,237,1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355％；弃权46,021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12％。

8.00《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2,153,1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23％；反对1,949,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97％；弃权 33,9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455,1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671％；反对

1,94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657％；弃权33,921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3％。

9.00《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91,588,5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3260％；反对 32,392,
6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373％；弃权155,621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890,5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4697％；反对

32,392,6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2217％；弃权155,621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85％。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杨海律师、于凌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

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7日

股票代码：002048 股票简称：宁波华翔 公告编号：2025-053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售价格：100.00元人民币/张（含当期利息）

● 回售期：2025年7月15日至2025年7月21日

● 回售资金发放日：2025年7月24日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回售期间“太平转债”停止转股,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113627
证券简称

太平转债

停复牌类型

可转债转股停牌

停牌起始日

2025/7/15
停 牌 期

间
停牌终止日

2025/7/21
复牌日

2025/7/22
● “太平转债”持有人可回售部分或全部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太平转债”持有人

有权选择是否进行回售，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 风险提示：投资者选择回售等同于以 100.00元/张卖出持有的“太平转债”。截至

2025年7月7日，“太平转债”的收盘价格高于本次回售价格，投资者选择回售可能会带来损

失，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30日召开2025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和“太平转债”2025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根据《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太平转债”附加回售条款生效。

现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和《募集说明书》，就回售有关事项向全体“太平转债”持有人公告如下：

一、回售条款及价格

（一）附加回售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太平转债”附加回售条款具体如下：

若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与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

情况相比出现重大变化，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被视作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被中国证监

会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可转债持有人享有一次回售的权利。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其

持有的可转债全部或部分按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回售给公司。持有人在附加回

售条件满足后，可以在公司公告后的附加回售申报期内进行回售，本次附加回售申报期内不

实施回售的，不应再行使附加回售权。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

尾）。

（二）回售价格

根据上述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方法，“太平转债”第五年的票面利率为1.80%，计息天数

为0天（2025年7月15日支付第四年利息，当日进入回售申报期），利息为100×1.80%×0/365=
0.00元/张，即本次回售价格为100.00元/张。

二、本次可转债回售的有关事项

（一）回售事项的提示

“太平转债”持有人可回售部分或全部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太平转债”持有人有权

选择是否进行回售，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二）回售申报程序

本次回售的转债代码为“113627”，转债简称为“太平转债”。

行使回售权的可转债持有人应在回售申报期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

申报，方向为卖出，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

如果申报当日未能申报成功，可于次日继续申报（限申报期内）。

（三）回售申报期：2025年7月15日至2025年7月21日。

（四）回售价格：100.00元人民币/张（含当期利息）。

（五）回售款项的支付方法

本公司将按前款规定的价格买回要求回售的“太平转债”，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有关业务规则，回售资金的发放日为2025年7月24日。

回售期满后，公司将公告本次回售结果和本次回售对公司的影响。

三、回售期间的交易

“太平转债”在回售期间将继续交易，但停止转股。在同一交易日内，若“太平转债”持有

人同时发出转债卖出指令和回售指令，系统将优先处理卖出指令。

回售期内，如回售导致可转换公司债券流通面值总额少于3,000万元人民币，可转债仍将

继续交易，待回售期结束后，本公司将披露相关公告，在公告三个交易日后“太平转债”将停止

交易。

四、风险提示

投资者选择回售等同于以 100.00元/张卖出持有的“太平转债”。截至 2025年 7月 7日，

“太平转债”的收盘价格高于本次回售价格，投资者选择回售可能会带来损失，敬请投资者注

意风险。

五、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574-56706588
邮箱：board@peacebird.com
特此公告。

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8日

证券代码：603877 证券简称：太平鸟 公告编号：2025-060

债券代码：113627 债券简称：太平转债

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太平转债”可选择回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2025年6月养殖业务主要

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2025年6月养殖业务主要经营数据

单位：万头

主要产品

生猪

销售量

当月

21.90
累计

153.95

销售量同比增减(%)
当月

-7.52
累计

40.93
2025年6月份，公司销售生猪21.90万头（其中：商品猪销售20.79万头，仔猪销售0.59万

头），销售收入3.85亿元。其中向集团内部屠宰企业销售生猪3.83万头。

2025年6月份，公司商品猪价格呈现下降趋势，商品猪销售均价14.35元/公斤，比2025年

5月份下降0.55%。

2025年1-6月，公司共销售生猪153.95万头（其中：商品猪127.83万头，仔猪销售23.75万

头），销售收入25.04亿元。其中向集团内部屠宰企业销售生猪20.22万头。

上述销售数据未经审计，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之间可能存在差异，因此上

述数据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

月份

2024年6月

2024年7月

2024年8月

2024年9月

2024年10月

2024年11月

生猪销售

（万头）

当月

23.68
19.85
17.37
19.91
20.28
19.34

累计

109.24
129.09
146.46
166.37
186.65
205.99

销售收入

（亿元）

当月

4.86
4.09
4.13
4.73
4.48
4.07

累计

19.41
23.50
27.63
32.36
36.84
40.91

商品猪销价

（元/公斤）

当月

17.42
18.65
19.82
18.53
17.46
16.71

2024年12月

2025年1月

2025年2月

2025年3月

2025年4月

2025年5月

2025年6月

21.15
22.76
28.14
35.14
22.73
23.28
21.90

227.15
22.76
50.90
86.04

108.77
132.05
153.95

4.04
3.76
4.24
5.08
3.98
4.13
3.85

44.95
3.76
8.00

13.08
17.06
21.19
25.04

15.64
15.22
14.81
14.83
14.68
14.43
14.35

注：因四舍五入，以上数据可能存在尾差。

二、风险提示

（一）公司目前主营业务包括饲料加工、生猪养殖、生猪屠宰、肉制品深加工等业务，上述

销售情况只代表公司生猪养殖板块中活体销售情况，饲料加工、生猪屠宰、肉制品深加工等其

他业务板块的经营情况不包括在内，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生猪市场价格的大幅波动（下降或上升），都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

响。如果未来生猪市场价格出现大幅下滑，仍然可能造成公司的业绩下滑。敬请广大投资者

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三）生猪市场价格变动的风险是整个生猪生产行业的系统风险，对任何一家生猪生产者

来讲都是客观存在的、不可控制的外部风险。

（四）动物疫病是畜牧行业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风险，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

响。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三、其他说明

本次披露的养殖经营数据来自公司内部统计，未经审计，仅供投资者及时了解本公司养

殖业务生产经营概况，未对公司未来经营情况作出任何承诺或保证，敬请投资者审慎使用，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8日

证券代码：605296 证券简称：神农集团 公告编号：2025-081

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6月养殖业务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业绩预告的具体适用情形:实现盈利，且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50%以上。

● 森林包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预计2025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200.00万元到3,300.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72.42%到58.64%；

公司预计2025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050.00万

元到3,050.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74.61%到62.23%。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2025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200.00万元到

3,300.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72.42%到58.64%。

公司预计 2025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
050.00万元到3,050.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74.61%到62.23%。

（三）本期业绩预告为公司根据经营情况的初步测算，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一）2024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978.13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8,075.19万元。

（二）每股收益：0.19元。

三、本期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浙江森林联合纸业有限公司建设的“年产60万吨数码喷墨纸产业升

级项目”第一期部分产能自2025年4月投入生产，由于初始投产需要调试磨合等，出现亏损所

致。并非公司生产经营秩序、外部环境发生了市场环境、行业政策等重大变化造成。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基于自身专业判断进行的初步核算，尚未经年审会计师审

计。公司尚未发现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25年半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森林包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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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包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业绩预告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概伦电子”）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的方式购买成都锐成芯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0%股权及纳能微电子（成都）股份有限公司

45.64%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交易完成后，成都锐成芯微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与纳能微电子（成都）股份有限公司均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次交易预

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二、本次交易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概伦电子，证券代码：

688206）自2025年3月28日开市起停牌。停牌期间，公司积极组织各方推进本次交易的相关

工作，并按时披露了进展暨继续停牌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28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的停牌

公告》（公告编号：2025-011）、于2025年4月4日披露的《关于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事项的进展暨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25-012）。

2025年 4月 1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相关公告。

同日，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概伦电子，证券代码：688206）

于2025年4月14日开市起复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披露重组预案暨公司股票复牌及一般风险提示性公告》（公

告编号：2025-013）。

2025年5月10日及2025年6月9日，公司分别披露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31、2025-036），本次

交易相关工作正在持续有序推进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三、本次交易的后续工作安排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正与交易各方积极沟通交易方案，有序推进本次交易相关工作。本

次交易相关的尽调、审计、评估等工作正在持续有序推进中。

公司后续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6号一一重大资产重组》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多项审批程序方可实施，包括但不限于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

方案、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方案、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同意注册等。本次交易能否通过上述审批及最终取得批准或同意注册的时间均存在

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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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进展公告


